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32号

当事人：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8TPQF1K          
经营场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北园春路北园春市场88号C2-14 
经营者：伍**                      
2025年4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位于乌苏市新市区街道黄河路太白天领商业广场乌苏市粤顺祥火锅店监督检查时，发现一供货商将一塑料袋白条鸡17只送至该火锅店，店外停放一辆车牌号为新G-5268D轻型货车，车厢上安装运送活禽的铁笼，车厢底部有禽类羽毛和粪便，在该车上摆放有6袋白条鸡，其中在鸡笼与驾驶室连接处摆放3袋，在驾驶室副驾座位摆放1袋，副驾座位脚垫处摆放2袋，车上共计26只白条鸡。上述共43 只白条鸡均未发现追溯码，经查明，该批白条鸡由北园春供货商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经营者伍**配送，当事人现场提供了电子动物检疫证明，显示启用地点：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新疆帕戈郎食品有限公司，到达地点：新疆伊犁州奎屯农贸市场，签发日期：2025年4月12日15时28分58秒，经营者伍军强无法提供上述白条鸡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因上述白条鸡无脚环追溯码且使用的运输车辆存在禽类羽毛和粪便不符合运输食品原材料的要求，我局执法人员对上述43只白条鸡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35号）。当事人补充提供了上述白条鸡供货商资质为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进货票据公章落款为奎屯市金晓商贸有限公司，无法提供上述白条鸡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2025年4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来到乌苏市粤顺祥火锅店检查，经营者池**全程在场配合检查，在该火锅店后堂操作台发现摆放一纸箱内存放冷冻白条鸡10只，每只鸡独立密封包装，粘贴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标志，经营者提供了上述白条鸡的进货票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供货商资质证明为广东胡须凰食品有限公司。经查，该火锅店自2025年4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供货商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配送的白条鸡实施扣押后，该火锅店使用的白条鸡由广东胡须凰食品有限公司供应。
2025年4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乌苏市新市区北园春路北园春市场88号C2-14号的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对该店销售的白条鸡进行核查，经营者伍**全程在场配合检查，该店经营面积120平方米，从业人员2人，门外摆放鸡笼2个，内有待销售活鸡26只，隔壁房间内有活鸡44只，店内摆放冷藏冷冻柜各1台，冰柜中未存放白条鸡，在进门右手摆放不锈钢操作台1个，在操作台下摆放纸盒1个，内有白条鸡追溯码脚环110个，其中45个黄色追溯码扫码显示乌鲁木齐泰昆食品有限公司，65个蓝色扫码显示新疆润康缘食品有限公司，上述追溯脚环均已剪断损坏无法使用。
2025年5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经营者伍**的配合下来到存放扣押43 只白条鸡的冷库，该冷库设施设备运转正常，冷冻温度符合要求，在冷库中对扣押的43 只白条鸡中随机抽样了3只分割成6份，共4.10公斤，存放在保温箱中，并放置冰块，张贴封条后由顺丰快递邮寄至乌鲁木齐检测中心。当事人对上述白条鸡扣押存储条件及抽检送样过程无异议。2025年5月20日我局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NO：250507K0315），鉴定结论为：“送检样品经检验，氧氟沙星、培氟沙星、恩诺沙星、氟苯尼考、挥发性盐基氮项目符合GB 31650,1-2022、GB 31650-2019、GB2707-2016的规定”。当日我局执法人员向经营者伍**送达了检验检测报告（NO：250507K0315），当事人对鉴定结果未提出异议。
2025年5月22日，我局向奎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协助调查函》（乌市监协查〔2025〕12号），要求协助调查以下事项：“1、核查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向我辖区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供应白条鸡情况是否属实，核实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提供的动物检疫证明8张、进货票据10张是否真实有效；2、核查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供应商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销售的白条鸡是否从乌鲁木齐泰昆食品有限公司、新疆润康缘食品有限公司购进；3、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提供的进货票据落款章为奎屯市金晓商贸有限公司、供货商《营业执照》为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两个经营主体是否为同一经营者李东风”。2025年6月11日，我局收到奎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的复函，证实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购进的白条鸡由经营者李**配送情况属实，奎屯市金晓商贸有限公司与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两个经营主体为同一经营者李**。
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采购的白条鸡未严格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使用未保持清洁的运输车辆运送白条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5月7日立案，并指派刘鹏、达列海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6月12日调查终结。
经查明，2025年4月8日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从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购进白条鸡105kg，其中以15.5元/kg购进三黄鸡60kg共4件，以19.6元/kg价格购进土鸡45kg共3件，当事人购进时只索取了供货商资质及进货票据，未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2025年4月12日购进白条鸡97kg，其中以15.5元/kg购进三黄鸡60kg共4件，以20元/kg价格购进土鸡37kg共2件，当事人购进时只索取了供货商资质、进货票据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未索取并留存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上述白条鸡土鸡销售价每公斤25元，三黄鸡销售价每公斤18元，共43只白条鸡（75kg）。2025年4月13日当事人向乌苏市粤顺祥火锅店配送白条鸡时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经调查确认，当事人因客户需求要将配送的白条鸡全部清洗处理干净，使用喷枪喷烤去除残留的羽毛后进行清洗，脚环追溯码属塑料制品喷烤后易产生异味，当事人为清洗方便将配送的白条鸡脚环追溯码全部取下，清洗处理后在进行配送时使用的运输车辆不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要求，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并当场扣押。该批白条鸡货值金额为1700元（土鸡50kg（33只）×25元＝1250元＋三黄鸡25kg（10只）×18元＝450元）。综上，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采购的白条鸡无法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且运送白条鸡的车辆属拉运活禽类车辆，已构成采购的白条鸡未严格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且使用未保持清洁的运输车辆运送白条鸡的行为。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5份，2025年4月13日现场笔录2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使用未保持清洁的运输工具运送白条鸡的现场检查及对该批白条鸡实施扣押的情况；2025年4月16日现场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在乌苏市粤顺祥火锅店再次核查该店使用的白条鸡检疫情况；2025年4月29日现场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的现场检查情况；2025年5月6日现场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扣押的白条鸡进行现场抽检的情况；
4.询问笔录1份，证明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采购的白条鸡未严格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的事实及使用未保持清洁的运输工具运送白条鸡及白条鸡的进货渠道，进货数量、进货价格及销售价格的事实；
5.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NO：250507K0315）1份，证明送检的涉案白条鸡样品经检验，氧氟沙星、培氟沙星、恩诺沙星、氟苯尼考、挥发性盐基氮项目符合GB 31650,1-2022、GB 31650-2019、GB2707-2016的规定的事实；
6.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提供的供货商资质2份、进货票据2份，时间分别为2025年4月8日、2025年4月12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3份，时间分别为2025年4月9日、2025年4月11日、2025年4月12日，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2份，时间分别为2025年4月10日、2025年4月11日，证明当事人采购的白条鸡未严格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的情况；
7.由奎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的复函》1份，证明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购进的白条鸡由经营者李东风配送情况及奎屯市金晓商贸有限公司与奎屯李辉食品批发店，两个经营主体为同一经营者李东风的事实；
8.现场拍摄照片6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乌苏市伍小伍土鸡专卖店配送的白条鸡调查取证情况。
我局于2025年7月25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71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采购的白条鸡未严格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索取并留存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并核对供货者等有关信息。”第二款“采购按照规定应当检疫、检验的肉类，应当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采购进口食用农产品，应当索取并留存海关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证明文件。”的规定。
当事人使用未保持清洁的运输车辆运送白条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六）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对自身的违法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并承诺在今后经营过程中守法经营，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对当事人采购的白条鸡未严格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文件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第四款：“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本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处罚。”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一）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或者未按要求索取进货凭证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警告。
对当事人使用未保持清洁的运输车辆运送白条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警告。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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